
 

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

 
 

各社会培训机构、考生： 

根据目前疫情情况，请各相关单位及人员，加强做好疫情防控措

施，做好个人防护，参加考试的考生及相关人员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

件： 

1、考生须完成本人“随申码”注册，且“随申码”为绿色；    

2、原则上考前 14 天不得离沪。若离沪（含外省市来沪），须提供考

前 7 日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；    

3、考生若有境外地区活动轨迹的，按本市疫情防控最新规定要求处

理，需执行 14 天隔离观察后，继续开展 7 天社区健康监测 ；    

4、若有中高风险地区活动轨迹的考生（通信大数据行程卡），不得参

加考试。 

    谢谢理解与配合！ 

 

上海市托幼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2 日 


